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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贵公司（以下简称“墨药股

份”或“股份公司”、“公司”)之委托，就股份公司拟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以下称“申请股票公开转让”)所涉相关事宜，

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证监会”)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的要求，已出具《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关于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就《反馈意见》

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一步查验并就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或补充说明，特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简称的

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股份公司为本次申请股票公开转让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股份公司申请本次申请股票

公开转让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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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就股转系统反馈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第一部分 公司一般问题 

1.1  股东主体适格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相应意见： 

（1）请核查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得担

任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

并对公司股东适格性发表明确意见。 

（2）若曾存在股东主体资格瑕疵问题，请核查规范措施是否真实、合法、

有效，以及规范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并就股东资格瑕疵问题是否影响公司股权

明晰、 公司设立或存续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经本所律师检索，公司所属中成药生产行业。该行业并未有股东有特殊要求；

依据《民法通则》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各种形式的对外投资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

利，除公务员、现役军人等公职身份人员外，我国法律法规对其他人员并无对外

投资的特别限制。墨药股份目前股东共 2人，包括自然人股东张礼春和法人股东

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不是公务员、现役军人或其他法律法规

禁止或限制对外投资的身份，因此不存在不适合担任股东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所有股东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进

行出资和持股的资格；股东主体资格合法适当，不存在法律瑕疵。 

1.2  出资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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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相应意见： 

（1）请核查公司历次出资的缴纳、非货币资产评估和权属转移情况（如

有） 、验资情况，并就公司股东出资的真实性、充足性发表明确意见。 

（2）请核查出资履行程序、出资形式及相应比例等是否符合当时有效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出资程序完备性和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3）请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出资瑕疵，若存在，请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

意见：①核查出资瑕疵的形成原因、具体情形，出资瑕疵对公司经营或财务的

影响； ②对公司前述出资瑕疵是否存在虚假出资事项、公司是否符合“股票发

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发表意见；③核查公司针对出资瑕疵所采

取的规范措施情况，并对规范措施是否履行相应程序并合法有效、是否足以弥

补出资瑕疵、出资瑕疵及其规范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面临相应的法律风险发表

意见； ④另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采取的规范措施涉及的会计处理方式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本所律师再次核查公司历史沿革中涉及出资之工商档案登记资料、股东会决

议、出资凭证等资料，在有限公司阶段，其出资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2006年3月，吕能安、吴登峰共同出资成立安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公司

（后变更为安徽墨药制药有限公司），两方已签订《安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公

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双方分别以实物、无形资产出资400

万元、以货币出资600万元。 

2006 年 3 月 28 日，安徽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经就上述出资事项出

具了安南旌审验（2006）第 014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

民币 1000 万元已经全部到位，其中出资情况如下：吴登峰缴纳的 600万元出资，

已于 2006 年 3月 28日缴存至中国银行旌德县旌阳分理处开设的临时账户，账号

480054809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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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吕能安以其个人独资企业安徽旌德药墨药厂投入的实物资产进行出资，

已经安徽南方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并出具了安南评报字（2006）12 号安徽旌德

药墨厂委托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 4055874元，股东确认的价值为 400 万元，

截至 2006 年 3月 28日，以房屋、土地使用权等实物资产出资的投资者已将产权

转移过户到安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公司。 

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

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

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及第十七条：“个人独资企业投资

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之规

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之规定，因此此次吕能安以其个人独资

企业“安徽旌德药墨厂”之财产进行出资，即相当于以其个人财产出资。因此此

次出资真实、合法、有效。 

就上述实物及无形资产出资，为避免存在出资不实的瑕疵，公司已于 2015

年聘请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机构对实物出资进行复评，并于

2015 年 4月对实物出资原评估值和复评结果的差额以及无形资产出资进行了出

资置换（详见原法律意见书之“七、股份公司的股本以及演变（一）有限责任公

司阶段历史沿革”之“10、有限公司出资置换”），消除了出资不实的潜在瑕疵。 

2、2014年9月19日， 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将注册资本增加至1100

万元，其中，张礼春增加货币出资100万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显示，股份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已经全部到位，其中出资情况如下： 

张礼春缴纳的 100万元出资，已于 2014年 9月 25日缴存至安徽旌德农村商

业银行，账号 20000108644310300000018； 

有限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 

3、2014 年 9 月 26 日， 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2100 万元，其中，张礼春增加货币出资 160 万元，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增加货币出资 8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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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及安徽农村合作金融进账单显示，股份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已经全部到位，其中出资情况如下： 

张礼春缴纳的 160 万元出资，已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缴存至安徽旌德农村商

业银行，账号 20000108644310300000018； 

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 840 万元出资，已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缴

存至安徽旌德农村商业银行，账号 20000108644310300000018； 

有限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 

4、2014年 9月 29日，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2900

万元，其中，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加货币出资 800万元。 

根据安徽农村合作金融进账单显示，股份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

已经全部到位，其中出资情况如下： 

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 800 万元出资，已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缴

存至安徽旌德农村商业银行，账号 20000108644310300000018； 

有限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设立以来的历次出资过程中，股东均已否真实、足额缴纳出

资；出资履行程序完备性、合法合规；历次出资形式、比例，合法、合规；历次

出资不存在瑕疵。 

1.3.1  公司设立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设立（改制）的资产审验情况，如以评估值入资设立股份公司，补充

说明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构成“整体变更设立”。（2）自然人股东纳税情况，

如未缴纳，说明其合法合规性及规范措施。（3）是否存在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

增股本的情形， 公司代缴代扣个人所得税的情况。若没有，请说明若发生追缴

税费的情形，相关防范措施情况。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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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经核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公司已聘请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职业字[2015]7743 号《审计报告》，

确认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30,135,343.66

元。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额为依据，将净资产中的 2900

万元折合为 29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净资产中的剩余部分转入资本

公积金。有限公司全部 2 名股东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持股比例不变。 

（2）2015 年 4 月 25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天职业字[2015]8374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的出资情况予以验证，审验确认

股份公司股本人民币 2900万元全部到位。 

综上所述，有限公司系按照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并且依法进行了审计、验资程序，上述过程合法合规，属于依法“整体变更设立”

的情形。 

（3）鉴于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后，注册资本并未发生变化，仍为 2900

万元，不存在以未分配利润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形，全体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与

此前持有有限公司出资数额相比没有增加，不涉及自然人股东相关纳税事宜。 

1.3.2  股本变化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历次增资、减资等股本变化情况及履行的内部决

议、外部审批程序，并就公司历次的增资、减资等是否依法履行必要程序、 是

否合法合规、有无纠纷及潜在纠纷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公司历次增资均依法召开公司股东会，以上核查内容请参见本法律意

见书关于 1.2 出资系列问题回复内容。 

经核查，公司设立以来未出现减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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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上所述，公司设立以来无减资事项发生，公司历次增资等变更均已

履行相关决议、审批程序，上述行为合法、合规。 

1.4.1  股权明晰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 

  （1）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若存在，请核查股权代

持的形成、 变更及解除情况以及全部代持人与被代持人的确认情况，并对代持

形成与解除的真实有效性、有无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表意见。 

  （2）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影响公司股权明晰的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情况，

以及公司现有股权是否存在权属争议纠纷情形。 

  （3）结合核查的具体事实情况对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

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

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1.4.2  股权变动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1）核查公司历次股权转让是否依法履行必要程序、

是否合法合规、有无纠纷及潜在纠纷并发表明确意见。（2）核查公司历次股票

发行情况（如有）并就公司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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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月 25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吴登峰将有限公司的

实缴 60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张礼春。 

    2010 年 1月 5日，吴登峰与张礼春签署了《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转让价

格均为 1元/1元出资。 

 有限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 

2、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10 月 14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吕能安将有限公司

的享有的 30%股权即 300万出资转让给张礼春。 

    2010 年 10月 15日，吕能安与张礼春签署了《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转让

价格均为 1元/1元出资。 

 有限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 

3、有限公司第三次股权的转让 

2014 年 9 月 9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吕能安将有限公司享

有的 10%股权即 100万出资转让给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日，吕能安与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转

让价格为 1元/1元出资。 

 有限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均依法召开股东会，履行了法定程序，并由当

事人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由当事人各方做出了真实意思表示，并均已办理完

毕工商变更登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转让合法合规，不存在潜在纠纷。 

1.4.3  子公司股票发行及股权转让合法合规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的股

票发行及股权转让情况并对其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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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经核查，子公司未发生过股权转让情况，不存在上述问题。 

1.5.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的理由和依据，并对

认定依据是否充分、合法并发表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经核查，报告期内，除 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司进行增资后安徽墨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高于 50%外，张礼春单独直接持股比例均高于 50%。 

目前，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740 万股，持股比例为

60%，是公司控股股东；张礼春持有公司股份 1160 万股，持股比例为 40%，担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外，张礼春持有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的股

份，是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张礼春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股份

公司的 90%以上的股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认为，认定张礼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依据充分、合法。 

1.5.2  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是否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合法合规情况发表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目前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0%，为公司控股股东；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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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请参见上述 1.5.1 问题回复内容）。 

经本所律师核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关于及张礼春之《个人信用报告》，

其中“公共记录”部分显示，系统中没有最近 5年内的欠税记录、民事判决记录、

强制执行记录、行政处罚记录及电信欠费记录，张礼春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及因违法违规被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况。 

经核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关于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企业信

用报告》，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未与金融机构发生过借贷关系，也不存在其他违法

违规或不良信用记录的信息。 

本所律师认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1.6.1  董事、监事、高管任职资格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

资格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等任职资格方面的瑕

疵，若存在，请核查具体瑕疵、解决情况和对公司的影响；（2）现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4 个月内是否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3）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

格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公司现有董事5人：张礼春、吴鸿鹄、李传东、胡一中、窦维平。   

监事3人：王康阳、汪小红、茅英华。 

高级管理人员3人：张礼春，总经理；胡一忠，副总经理；窦维平，财务负

责人、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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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关于上述人员之《个人信用报告》，其中“公

共记录”部分显示，上述人员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及因违法违规被行政机关

处罚的情况。 

此外，经查阅证监会的公开处罚信息、董监高的简历、公司全体董监高出具

的《全体董监高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及访谈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全体董监

高承诺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全体董监高最近二年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的情形。 

1.6.2  董事、监事、高管合法合规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相应意见：（1） 现任董事、监事、

高管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义务的问题，

若存在，请核查具体情况、对公司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的解决措施。（2）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管最近 24 个月内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3）请对公

司董事、监事、高管的合法合规情况发表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公司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参见问题“1.6.1  董事、监事、

高管任职资格”部分内容。 

根据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中“公共记录”部分内容显

示，系统中没有上述人员最近 5年内的欠税记录、民事判决记录、强制执行记录、

行政处罚记录及电信欠费记录，上述人员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及因违法违规

被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况。 

经查阅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并结合公司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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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管出具的《全体董监高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全体董监高

集体声明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违反对公司忠实和勤勉义务的行

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或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义务的问题；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 

1.6.3  竞业禁止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 

（1）公司董监高、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

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 是否存在有关上述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

纠纷，若存在请核查具体解决措施、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2）公司董监高、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

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若存在请核查纠纷情况、解决措

施、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本所律师再次核查公司董监高及核心人员简历如下： 

（一）董事 

1、张礼春，男，1970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1992 年至 2002年任安徽省经济记者协会办公室主任，2002年至 2005年

任六安华源制药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兼治疗性输液全国招商负责人，2005 年至

2010 年任合肥新华源医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0年至 2013 年任安

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公司（单位）董事长、总经理，2013 年至今任股份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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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吴鸿鹄，女，1976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

学历。1998 年至 2001 年任安徽省淮南市矿工二院临床医生，2001 年至 2004 年

任山东威海华夏药业区域经理，2004年至 2006年任常州千红制药区域经理，2007

年至 2013 年自主经营，2014年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 

  3、李传东，男，1982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06年至 2010年任合肥新华源医药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0 年至今

任股份公司销售总监。 

     4、胡一中，男，1957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0

年至 1984 年任旌德县中医院药剂科负责人，1985 年至 1987 年任旌德制药厂中

心化验室检验员，1988 年至 1991 年任旌德制药厂车间主任，1992 年至 2001 年

任旌德药业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2001年至 2004年任江源药业有限公司质量

副总经理，2005年至 2007年任安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质管部

长，2007年至 2010年任安徽先求药业有限公司质管部副经理、总工、副总经理， 

2010 年至 2013年任安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质管部长、质量受

权人，2013 年至今任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质管部长、质量受权人。 

5、窦维平，男，1967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会计师职称。1986年至 2008 年任安徽省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部长，2008年至 2011年任合肥曼迪新药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兼合肥东南

曼迪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1年至 2012年任安徽金联地矿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2012 年至 2013 年任安徽省安天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

年至 2014 年任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财务主管，2014年至今任股份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二）监事 

1、茅英华，女，1981 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07年至 2010年任合肥新华源医药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0 年至

今任股份公司监事、行政总监兼人力资源总监。 

2、王康阳，男，1967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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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1991 年至 1992 年在合肥大蜀山森林公园任职，1992 年至 1996 年在合肥

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1996年至 2002年在合肥环城律师事务所任律师职

务，2003年至 2006年任合肥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2006年至今任安徽事茂律师

事务所主任律师兼任股份公司监事。 

3、汪小红，女，1963 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技术职务药师职称。1980年至 2002年历任旌德制药厂车间工艺员、生产工

段长、车间主任、厂生产部生产主管、经理，2002年至 2004年任安徽江源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2004 年至 2006 年任安徽旌德药墨厂生产部经理，2006

年至 2013 年任安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2013 年至

今任股份公司监事兼生产总监。 

（三）高级管理人员 

1、张礼春，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详情请参见上文。 

2、胡一忠，股份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详情请参见上文。 

3、窦维平，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详情请参见上文。 

（四）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 

1、胡一中，股份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详情请参见上文。 

2、汪小红，股份公司监事兼副总经理，详情请参见上文。 

3、汪秋萍，公司实验室主任，1972 年出生，汉族，大专学历，1992 年 7

月中专毕业，执业药师。本科在读，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2002 年至

2003 年在旌德制药厂从事药品质量检验工作。2003 年至 2009 年在安徽江源药业

有限公司任实验室主任、质量管理部副部长、中心化验室主任。2009 年 3 月至 9

月任安康医药有限公司任质量管理科科长。2009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上海

华源长富药业集团旌德制药有限公司任质保部副部长兼中心化验室主任。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安徽墨药制药有限公司任实验室主任。2015 年 3 月至今，

在安徽墨药制药有限公司任实验室主任。 

4、李汪建先生，学术总监，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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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历，毕业于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2004 年 7 月至 2008 年

10 月就职于江苏康缘药业股份公司销售事业部；2008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0 月就

职于北京金菩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任销售主管；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2 月

就职于广州高新达安基因检测部，任销售经理；2013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安徽墨

药制药有限公司，任学术总监。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人员的声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

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也不存在相关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1.6.5  董事、监事、高管重大变化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报告期内管理层人员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对公司

经营的影响。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墨药股份在有限责任公司阶段仅设立执行董事和监事各

1名，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开始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董事增加至5名，监事增加

至3名。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人员有较大幅度增加，系公司完善公司

治理之行为，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1.7.1  业务资质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 范围经营、 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

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

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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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

营的影响。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传统中药“八宝五胆药墨”锭剂的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

围为：药墨锭剂制造（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销售；自营进出口贸易及相关产品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公司就上述业务，取得

业务许可及相关资质情况如下： 

名称 编号 持证人 发证日期 有效期 

药品生产许可证 皖20100100 墨药股份 2011-1-1 2015-12-31 

药品GMP证书 皖LA0389 墨药股份 2010-10-11 2015-10-1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经营业务合法合规，目前已经取得经营相关业务所需的

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等；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不存在无法

续期的风险。 

1.7.2  环保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 

（1）核查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重污染行业，以及认定的依据或参考。 

（2）若公司不属于前述重污染行业，请核查：①公司建设项目的环保合规

性，包括且不限于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三同时”验收等批

复文件的取得情况；②公司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以及取得情况； ③结合公

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日常环保合规情况，是否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 

（3）若公司属于重污染行业，请核查： 

①关于公司建设项目，请核查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三

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建设项目未完工或尚未取得相关主管部门

的验收文件的，请核查环评批复文件中的环保要求的执行情况。对建设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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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②关于污染物排放，请结合公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污染物排放，

若存在污染物排放，请核查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取得和排污费缴纳情况，公司是

否属于污染物减排对象，公司的排放是否符合标准，是否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③关于公司的日常环保运转，请核查：公司有关污染处理设施是否正常有

效运转； 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建设情况；公司是否存

在公司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申报和处理情况；公司是否有禁止使用或重点

防控的物质处理问题。 

④公司是否被环保监管部门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是否依法公开披露环

境信息。 

⑤公司是否存在环保事故、环保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处罚等；公司

曾受到处罚的，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公司的相关整改情况。 

（4）请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

完成等等环保违法情形，若存在，请核查违法原因以及公司的补救措施，相应

补救措施的进展及是否可行、可预期，请说明向环保监管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

并分析公司存在的风险、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风险可控性，以及

是否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综合以上事项对公司的环保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

明确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本所律师查询了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有关规定，

核查公司的产品及业务流程，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核查结果如下： 

根据证监会 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规定，公司属于“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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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公司属于

大类“C27 医药制造业”中的子类“2740中成药生产”。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

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

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号）

的规定，重污染行业暂定为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

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13 类行业。另外根据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 号））规定，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

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

织、制革和采矿业 16类行业，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污染严重的行业。 

    结合上述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医药制造业中的中成药生

产行业，应纳入重污染行业予以核查。 

(3) ①关于公司建设项目，经核查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三

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如下：2013年，公司就年产100万锭“八宝五

胆药墨”项目上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取得旌德县环境保护局的备

案和审核。2013年11月，旌德县环境保护局下发旌环批[2013]21号《审批意见》，

验收结果为公司的年产100万锭“八宝五胆药墨”项目具备了环保审批条件，并

通过审批。 

公司目前在建项目为公司已有房产（旌阳镇新桥工业园区06号、07号房）的

建筑物内部改造，并无新建、翻建或结构调整等情况，不存在新建生产项目的情

况，因此并不涉及办理环评手续。 

② 关于污染物排放，结合股份公司提供的生产工艺流程描述，并在股份公

司生产基地实地核查生产过程，了解到公司生产及排放情况如下： 

公司以自有生产设备将各类原药材进行加工炮制，形成净药材，通过电加热

的方式按照传统中药煎煮工艺进行熬制，最终生产出中药锭剂。生产过程中，因

煎煮产生的水蒸气通过水泻真空泵抽取循环利用，无生产废水排放；定期清洗设

备产生的废水，无毒无害，通过二级沉淀池沉淀后排放；生产过程中由于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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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锅炉加热，因此除原材料桐油烟外不产生其他粉尘，并且桐油烟全部通过吸

尘机吸取至粉尘袋进行粉尘过滤，过滤后的桐油烟收集入药，因此并无粉尘排放；

进行每批次生产时投药（中药原材料）4.2公斤，最终产生4公斤煎煮后的中药渣，

由市环卫所收集并取走集中处理，不对周边环境构成污染。 

旌德县环境监测站于2013年9月就公司生产对周边环境影响进行检测，并出

具了环监字2013第43号、44号、45号《环境检测报告》，报告监测结果显示，公

司生产期间周边连续等效声级（适用标准为《GB3096-2008声环境标准》）、周

围水环境质量（适用标准为《GB 6920-1986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HJ/T399-2007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HJ 535-2009

氨氮新标准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及《HJ 505-2009 水质 五

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稀释与接种法》）及周围环境空气（适用标准为《HJ 

482-2009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 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79-2009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 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

胺分光光度法》、《GB/T15432-1995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均在相关标准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为中药制造企业，属于制药行业，但公司与化学药制造

企业不同，其生产不会产生化学废弃物；此外公司采用传统中药（用水）煎煮方

式进行生产，并且采用电加热而非锅炉加热，无废气排放；原材料均为传统中药，

不存在环境污染的情况；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气、废水，生产后的中药药渣均由

垃圾处理单位收取统一处理，药渣本身也不存在环境污染的情况。因此公司不涉

及办理排污许可证或缴纳排污费的情况，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对环境造成重大

污染。 

此外，经向旌德县环境保护局核查，公司不是污染物减排对象，亦不在环保

部门重点排污部门名录范围内，根据旌德县环境保护局2015年3月31日出具的《环

保证明》显示，公司近两年内未因为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调查或行政处罚。 

   ③ 经核查，公司生产过程中不涉及废水、废气排放问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气体主要为原材料桐油烟，均通过吸尘机吸取至粉尘袋进行粉尘过滤，该过滤系

统运转正常；生产后进行设备清洗用水无毒无害，均通过二级沉淀池沉淀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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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沉淀池运转正常；公司建立、健全了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等规章制度；公司系中成药生产企业，不存在产生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或重

点防控的物质的问题。 

④ 根据旌德县环保局 2015 年 6 月出具的《关于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问题的说明》，公司不是污染物减排对象，亦不在环保部门重点排污部门名

录范围内。 

⑤ 根据旌德县环境保护局 2015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环保证明》显示，公

司近两年内未因为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调查或行政处罚。此外，经向公司

及环保局核查，公司近两年内不存在环保事故或环保纠纷等环保事项重大违法违

规情形。 

（4）根据本所律师及公司人员共同向旌德县环保局走访咨询了解到，安徽

省目前尚未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因此不涉及办理排污许可证事宜。此外，经电

话咨询安徽省环保厅（0551-62376686），回复确认安徽省内目前尚不存在办理

排污许可证事项；经核对安徽省环保厅网站，涉及环保部门行政审批相关事项包

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等多个项目，但并没有排污许可证办理栏目，

详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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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核查，公司已经就“八宝五胆药墨”项目填写申报《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并获得旌德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旌环批[2013]21 号《审批意见》，

验收结果为公司的年产 100 万锭“八宝五胆药墨”项目具备了环保审批条件，并

通过审批。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完成

等等环保违法情形。 

(5) 综上所述，股份公司所处中药生产行业虽然属于重污染行业，但与化学

制药企业不同，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废弃物主要为中药渣，不产生化学废

弃物。公司已经依法申请环评并获得环评批复、完成环评验收，建立了环境保护

相关管理制度。公司经主管部门检查确认各项排放达标，不涉及办理排污许可证

的情况，根据旌德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环保证明》，公司未因违法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受到调查或行政处罚，因此不存在环保重大违法违规事项。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遵守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环保事项合法合规。 

1.7.3  安全生产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是否需要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

收情况；（2） 公司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 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

（3）公司报告期以及期后是否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若发生，

请核查其具体情况、公司的整改措施、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就其是否构成

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公司安全生产事项的合法合

规性发表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

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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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制度。” 

公司为中成药生产企业，不属于上述需要实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企业类

型。公司在 2011 年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药品生产，

保证药品的生产质量。 

类别 编号 颁发机构 权证所有人 范围 权利期限 

药品生产

许可证 
皖 20100100 

安徽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安徽墨药制

药有限公司 
锭剂 

2011-1-1 至

2015-12-31 

此外，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了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等规章制度。公司对人员定期进行安全生产培训，专人进行安全监督，杜绝

任何安全隐患。公司报告期以及期后，不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

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属于需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已办

理药品生产许可证，公司日常业务环节注重落实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

防控等措施，公司安全生产事项的合法合规。 

1.7.4  质量标准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1） 公司采取的质量标准；（2）公司

的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公司在 2010 年取得了药品 GMP 认证，公司的生产流程严格按照 GMP 管理

规范进行，保证产品的质量。 

类别 编号 颁发机构 权证所有人 范围 权利期限 

GMP 证书 皖 L0389 
安徽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安徽墨药制

药有限公司 
锭剂 

2010-10-11 至

2015-10-10 

备注：GMP证书再认证事宜，企业目前正在准备相关材料，预计 2015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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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属于中成药生产行业，公司的质量标准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 

1.7.5  公司或其股东的私募基金备案 

自 2015 年 3 月 20 日之日起申报的公司或其股东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请核查其私募基金备案问题。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 

  （1）应核查公司或其股东是否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

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并请分别在《推荐报告》 、《法律意见书》

中说明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并发表意见。 

（2）申请挂牌同时发行股票的，应核查公司股票认购对象中是否存在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是否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

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请分别在《推荐报告》 、《法律意见书》或

其他关于股票发行的专项意见中说明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并发表意

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目前公司股东中有 1 名非自然人股东，为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本

所律师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系统及

私募基金公示系统中，并无上述股东信息。此外，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上述安徽

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书面说明：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为张礼

春、茅英华 2人，此 2人分别为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监事；安徽墨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并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也不存在以私募基金或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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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名义向特定或不特定投资者进行宣传及募集资金的行为。 

1.7.6  公司违法行为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意见： 

（1）公司最近 24 个月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并对以上违法行为是否构成重

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2）针对公司受到处罚的情况，请核查公司受处罚的原因、公司的整改措

施及其有效性，处罚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以及公司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根据股份公司的书面说明材料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股份公司在报告

期内受到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2014年12月8日，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公司出具了（宣）食药监药

当罚[2014]2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生产中使用羚羊角粉、珍珠粉

为起始物料与八宝五胆药墨质量标准不相符等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第九条的规定，给予公司警告的行政处罚。 

就上述事项，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同日向公司出具了（宣）食药监

药责改[2014]3 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该通知书内容为：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

提出《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九条的规定，责令公司立即改正，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组织生产。 

经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必须

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本法制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

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对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的要求进行认证；对认证合格的，发给认证证书。”该条款并没有关于“提

出《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申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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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再次与公司管理人员沟通核查，并与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电

话沟通确认，（宣）食药监药当罚[2014]2 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宣）

食药监药责改[2014]3 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均为针对公司生产中使用羚羊角粉、

珍珠粉为起始物料与八宝五胆药墨质量标准不相符等行为做出的行政文件，两份

文件均要求公司规范生产行为，而公司不是药品经营企业，并不涉及依据《药品

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提出相关认证申请的问题。 

公司针对上述问题已经积极采取整改措施：由生产部申请，经总经理批准后，

增加适应于粉碎羚羊角的设备一台；改直接购进羚羊角粉为购进羚羊角自己粉

碎，要求生产部、生产车间、质量控制实验室在后续的采购、生产、检验活动中

均改为“羚羊角”“珍珠”，与八宝五胆药墨质量标准保持一致。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获得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情况的说明》，确认：“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为宣城市辖区内合法

药品生产企业，该企业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生产所需原材料，如羚羊角、人工麝香、

牛黄、熊胆、冰片、珍珠、朱砂、丁香等。公司采购设备及原材料由生产部负责。

公司与多家原材料供应商都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公司根据 GMP 管理规定，原药

材选取1-3家供应商供货，其中人工麝香全国仅中国药材有限公司一家有供货权；

公司“以产定采”，根据生产需求订货，到货后经质量管理部检测合格后入库。 

公司供应商主要是中国药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中国中药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开

办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

《药品经营许可证》，凭《药品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

和经营范围，到期重新审查发证。”之规定，药品的生产及销售需要取得药品生

产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许可证。经我所律师查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之药品经

营企业许可证情况，查询到中国中药公司经营许可证号：京 AA0100042，有效

期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 

http://baike.so.com/doc/5403821.html


26 

 

公司配备了专业人员把控药品质量及生产。具体配备有 4 名专业人员，分别

是副总经理胡一中担任质量受权人，对公司质量全面负责，另外公司质量管理部

由实验室主任 1 人及检控员 2 人具体负责管控药品的质量及生产。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供应商均拥有相关资质，公司原材料质量以及生产质量控

制措施合法有效，且配备了合格的人员。参考公司已取得的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由原工商、质监、食药监三个部门合并组建）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出

现过任何质量安全事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的情况。 

1.7.7  其他合规经营问题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如劳动社保、消防、食品安全、

海关、工商、质检等等合规经营方面的问题和法律风险。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经查阅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公司财

务凭证、营业外支出等相关科目、财务账簿，并参考公司取得的旌德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旌德县地方税务局、安徽省旌德县国家税务局、旌德县环境保护局、旌

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层及法

定代表人的说明，公司最近两年内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

经营活动，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其他如劳动社保、消防、食品安全、海

关、工商、质检等等合规经营方面的问题和法律风险。 

1.7.8  未决诉讼或仲裁 

公司存在未决诉讼或仲裁的，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1）公司诉讼、仲

裁的具体事由和进展情况；（2）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若存

在不利影响，公司应披露所采取的措施。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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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根据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主要股东书面确认，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主要股东并无

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2）根据张礼春先生出具的书面声明和本所律师的调查，股份公司的董事

长张礼春最近两年内没有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3）根据股份公司的书面声明和本所律师的调查，股份公司目前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2.1  技术与研发 

请公司披露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 

（1）公司所使用的技术工艺及其在公司产品或服务中的作用，公司技术或

工艺的创新性、比较优势及可替代情况。 

（2）研发基本情况，包括且不限于研发机构的部门设置情况、研发人员数

量和构成、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情况、研发支出的具体情况及其占营业收入

比例、研发项目与成果。 

（3）公司所取得的技术的明细，以及是否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形。 公

司应区分技术的不同取得形式进行披露： ①若是原始取得，应披露是否存在其

他单位的职务发明问题、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竞业禁止问题；②

若是合作研发取得，应披露合作概况、相关权属和利益分配的约定；③若是受

让取得，应披露受让的原因、受让概况、技术是否存在权属瑕疵。针对以上情

况，公司应披露相应技术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的相应应对措施。 

（4）若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请结合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情况等披露公司

是否存在无法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风险。 

回复： 

    （1）公司生产八宝五胆药墨所使用的技术主要是运用已有配方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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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载成分、工艺、指标参数、辅料、装量等进行生产，

公司拥有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设备及相关的生产工艺技术，包括桐油烟的预

处理（去火毒）技术、成品中人工麝香主要成分的分离检测技术及粘合剂的雾化

技术等，确保产品的质量及效果的稳定性。公司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及 GMP

认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药品生产，保证药品的生产质量。截至目前，公司

已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5 项发明专利的所有权，正在受理当中，公司生产八宝

五胆药墨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药品生产许可，主办券商及律师认

为，公司生产产品所使用的技术真实、合法。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生产八宝五胆药墨所使用的技术主要是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载成分、工艺、指标参数、辅料、装量等进行生产，公司

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工艺进行改良，提高生产效率，控制产品质量。因此

公司未设置专门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 

    本公司设有四位主要技术人员，分别为胡一中、汪小红、汪秋萍、李汪建，

主要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胡一中先生，董事、副总经理，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专科学历，主管药师。1980 年至 1984 年，任旌德县

中医院药剂科负责人；1985 年至 1987 年，任旌德制药厂中心化验室检验员；1988

年至 1991 年，任旌德制药厂车间主任；1992 年至 2001 年，任旌德药业有限公

司技术副总经理；2001 年至 2004 年，任江源药业有限公司质量副总经理；2005

年至 2006 年，在安徽旌德药墨厂工作；2006 年至 2007 年，任安徽省八宝五胆

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质管部长；2007 年至 2010 年，任安徽先求药业有限公

司质管部副经理、总工、副总经理；2010 年至 2015 年，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质管部长、质量受权人；2015 年 3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质管部

长、质量受权人。同时兼任黄山金竹贡菊花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汪小红女士，职工代表监事，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大学药学专业，大专学历，技术职务药师。1980 年至 2002

年，历任旌德制药厂车间工艺员、生产工段长、车间主任、厂生产部生产主管、

经理；2002 年至 2004 年，任安徽江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2004 年至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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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安徽旌德药墨厂生产部经理；2006 年至 2015 年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

总监；2015 年 3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生产部总监。 

    汪秋萍女士，公司实验室主任，1972 年出生，汉族，大专学历，1992 年 7

月中专毕业，执业药师。本科在读，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2002 年至

2003 年在旌德制药厂从事药品质量检验工作。2003 年至 2009 年在安徽江源药业

有限公司任实验室主任、质量管理部副部长、中心化验室主任。2009 年 3 月至 9

月任安康医药有限公司任质量管理科科长。2009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上海

华源长富药业集团旌德制药有限公司任质保部副部长兼中心化验室主任。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安徽墨药制药有限公司任实验室主任。2015 年 3 月至今，

在安徽墨药制药有限公司任实验室主任。 

    李汪建先生，学术总监，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毕业于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2004 年 7 月至 2008 年 10

月就职于江苏康缘药业股份公司销售事业部；2008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0 月就职

于北京金菩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任销售主管；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2 月就

职于广州高新达安基因检测部，任销售经理；2013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安徽墨药

制药有限公司，任学术总监。 

    根据股份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产品为传统中药“八宝五胆药

墨”锭剂。该产品生产配方及工艺源于民间长期实践发展：据《旌德风物》一书

中介绍：药墨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开宝本草》，明代李时珍将其记载于《本

草纲目》。“八宝五胆”源于三国韦诞，发展于南唐御医李廷珪，集大成于清代

“药墨华佗”胡开文。公司在上述基础上，经过数年的钻研，不断发扬药墨的药

用，已获得药品批准文号、GMP 认证，获准国内上市。此外公司经过多年的行

业积累，在逐步完善生产工艺的同时开发出多项核心生产技术：包括桐油烟的预

处理（去火毒）技术、成品中人工麝香主要成分的分离检测技术及粘合剂的雾化

技术等，并且已经提交申请多项发明专利申请（参见一般问题“2.3.1 资产权属”

之“B:知识产权”部分相关内容）。 

     综上所述，公司所取得的各项技术，均系原始取得，不存在其他单位的职

务发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竞业禁止等问题或其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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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经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未申请高新技术企业。 

2.2.3  重大业务合同 

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

包括披露标准、合同主体、合同标的、合同期间、合同总价，披露的合同应与

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相匹配，包括履行完毕的、仍在履行的； 并请按采购合同、 

销售合同、 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 （若有）等分别列示。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

前述事项予以核查。 

回复： 

1、 销售合同 

结合股份公司的情况，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标准为股份公

司及其子公司单笔金额在 30,000.00 元以上的销售业务合同。 

序

号 
服务方 客户 标的服务 标的额（元） 签订日期 

1 

墨药股份（合

同 编 号 ：

0003768） 

四川四和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八宝五胆药墨 122,000.00 -- 

。2 

墨药股份（合

同 编 号 ：

0003767） 

吉林九鑫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八宝五胆药墨 122,000.00 -- 

3 

墨药股份（合

同 编 号 ：

0003765） 

广东世丰药业

有限公司 
八宝五胆药墨 2122,000.00 --  

4 

墨药股份（合

同 编 号 ：

0003766） 

重庆玛瑙溪医

药有限公司 
八宝五胆药墨 63,600.00 -- 

5 

墨药股份（合

同 编 号 ：

0003769） 

黑龙江省上东

医药经销有限

公司 

八宝五胆药墨 32,000.00 -- 

2、采购合同 

结合股份公司的情况，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采购合同标准为股份公

司及其子公司单笔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采购方 供应方 标的 标的金额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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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墨药股份 
安徽恒星世纪空调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螺杆工业冷水机组、

圆形逆流冷却塔、冷

却水泵、冷冻水泵 

186,000.00 2014-9-26 

2 

墨药股份（合同

编号：销麝

【2013】0461

号） 

中国药材公司 人工麝香 327,600.00 2013-5-3 

3 

墨药股份（合同

编号：销麝

【2014】0172

号） 

中国药材公司 人工麝香 262,080.00 2014-2-12 

4 墨药股份 
上海天祺制药机械

有限公司 

2P39A压片机轧键槽

等 
244,800.00 2014-10-10 

5 

墨药股份（合同

编号：

2014082801） 

南京裕尊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双锥混合机、药用电

热烘箱、高速混合制

粒机、连续真空上料

机、激励震荡筛、摇

摆颗粒机、万能粉碎

机 

285,000.00 2014-8-28 

3、借款合同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审计报告》显示，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2013 年度、

2014 年度期间不存在短期借款事项。 

4、担保及反担保合同 

序号 合作方 签署日期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履行情况 

1 
安徽旌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30 日 

最高额抵押（质

押）合同 

公司为安康医药借款提

供担保。 
已解除 

2 旌德县兴业融

资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27 日 

反担保（抵押）

合同 

公司为兴业融资提供反

担保。 
已解除 

备注：2015 年 4 月 27 日，公司已解除上述两项担保责任。 

综上所述，经本所律师审验, 股份公司上述重大合同的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

股份公司在上述合同的履行中不存在纠纷。 

2.3.1  资产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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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资产是否权属清晰、证件齐备，是否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

纷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若存在，请核查相应事项的规范情况。 

（2）是否存在资产产权共有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对他方重大依赖的情形，

是否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本所律师再次就公司重大资产进行核查，公司目前主要资产情况如

下： 

A: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根据股份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取得房屋所

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号 所有权/使用权证号 权利类型 房屋坐落 权利人 有效期限 

1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

006100 号 
房屋所有权 

旌阳镇新桥工业园区

13、14 号房 
墨药股份 -- 

2 
房地权旌房字第

006101 号 
房屋所有权 旌阳镇新桥工业园区 墨药股份 - 

3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

006102 号 
房屋所有权 

旌阳镇新桥工业园区

06、07 号房 
墨药股份 -- 

4 
房地权旌房字第

006103 号 
房屋所有权 旌阳镇新桥工业园区 墨药股份 -- 

5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

006111 号 
房屋所有权 

旌阳镇张家牌 131 号

01、02 号房 
墨药股份 -- 

6 
旌国用（2014）第 351

号 
土地使用权 

旌德县旌阳镇新桥工

业园区 
墨药股份 2054-6-20 

7 
旌国用（2014）第 384

号 
土地使用权 

旌德县旌阳镇张家牌

路 131 号 
墨药股份 205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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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知识产权 

1、专利权 

根据股份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已提交申请多项

发明专利申请，目前尚未取得专利许可证，具体如下： 

序号 发明名称 权利范围 专利申请号 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日 

1 
一种药墨的制作方

法 
全部权利 201410800967.8 墨药股份 2014-12-22 

2 一种药墨的配方 全部权利 201410800674.X 墨药股份 2014-12-22 

3 

一种”八宝五胆药

墨”中麝香酮的测定

方法 

全部权利 20141080313.3 

墨药股份 

2014-12-22 

4 
一种”八宝五胆药

墨”的检测方法 
全部权利 201410810289.3 

墨药股份 
2014-12-22 

5 药墨提取浓缩装置 全部权利 201410802554.3 墨药股份 2014-12-22 

注：根据我国《专利法》之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

起计算”。 

2、商标 

根据股份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取得注册商标

如下： 

序号  商标  注册类别  
申 请 号 /

注册号  
申请人 有效期限  

1  

 
 

 

30  
11952732

  

墨药股份 

2024-6-13 

2  

 

35  
11282375

  

墨药股份 

2023-12-27 

3  

 
5  

11952687

  

墨药股份 

2024-6-13 

javascript:openCodeWin('/tmois/wszhcx_getDetailByRegInt.xhtml?regNum=11952732&intcls=30&seriaNu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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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openCodeWin('/tmois/wszhcx_getDetailByRegInt.xhtml?regNum=11282375&intcls=35&seriaNu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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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3034780

  

墨药股份 

2025-1-27 

5  

 
5  4029689  

墨药股份 

2016-12-13 

6 
 

5  
12652497

  

墨药股份 

2024-10-20 

7  
 

5  
13034765

  

墨药股份 

2025-1-27 

8 
 

5  
13034754

  

墨药股份 

2025-1-20 

9 
 

5  
12287298

  

墨药股份 

2024-8-27 

10  
 

5  
12652498

  

墨药股份 

2024-10-20 

3、软件著作权 

根据股份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无软件著作

权。 

4、非专利技术 

根据股份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无非专利技

术。 

C:生产经营设备 

经本所律师查证，墨药股份的生产经营设备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或潜在

法律纠纷。 

D：车辆 

序号 品牌 牌号 车辆识别号 权利人 注册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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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别克牌 皖 P60066 LSGUD84X6EE0170

55 
墨药股份 2014-4-28 

    E:租赁房屋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无租赁合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对上述财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或使用

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2)业务独立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传统中药“八宝五胆药墨”锭剂的生产和销售，已取得从事

前述业务所必需的相关资质、商标、技术、厂房设备等，拥有完整且独立的采购、

生产、质量控制和销售业务体系，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独立开展

业务不存在障碍；公司拥有完整的法人财产权，能够独立支配和使用人、财、物

等生产要素，顺利组织和实施经营活动。公司股东在业务上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竞

争关系，且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承诺不经营与公司可能发生同业竞争

的业务。 

2.3.2  知识产权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相应发表意见：（1）是否存在权利瑕疵、

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形，公司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及其有效性；（2）公

司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否存在对他方的依赖，是否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

（3）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或仲裁的，量化分析诉讼或仲裁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的影响。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公司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多项技术成果并申请获得相应专利证书，

经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依法确认了公司的专利人权利。本所律师认为，目前公

司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形。 

此外公司一贯注重工艺改进与技术创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持续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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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存在对他方技术依赖的情形，公司资产、业务独立。 

7.1  关联方 

请公司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的要求完整披露和列示

关联方名称、主体资格信息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核查公司关

联方认定和披露，并就其认定是否准确、披露是否全面、是否存在为规避披露

关联交易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补充核查，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1、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姓名 与股份公司的关系 

张礼春 
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鸿鹄 股份公司总经理张礼春之妻子、股份公司董事 

李传东、胡一中 股份公司董事 

茅英华、王康阳、汪小红 股份公司监事 

窦维平 股份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2、关联法人 

关联方名称 与股份公司的关系 

安徽墨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合肥众欣医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安徽省安康医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黄山金竹贡菊花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安徽省徽都药业有限公司 

曾为公司董事吴鸿鹄控制的公司，2014 年 4

月吴鸿鹄将股权全部转让，目前与公司无关

联关系 

3、股份公司之子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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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山金竹贡菊花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注册号

为 341000000058614，注册资本 400 万元；住所为黄山市屯溪区新安北路福林

嘉园 6幢 102室。法定代表人为胡一中；经营范围为初级农产品及农副产品（不

含国家专控产品）收购、销售；投资管理，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生物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化妆品、玻璃制品、仪器仪表、文化

用品、工艺美术品、办公用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纺织品、电子产品、计算

机软硬件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股份公司持有贡菊花茶 400 万元出资，持股比例为 100%。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认定准确，披露全面。 

7.3  必要性与公允性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的履行及规范情

况。 

回复： 

报告期内存在关联交易情况已在原法律意见书“九、股份公司的关联交易、

同业竞争”之“（二）近二年的重大关联交易”披露。鉴于上述期间均在有限责

任公司阶段，没有专门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因此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并未有

内部决策，存在不规范情况；但上述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况。 

公司在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根据主办券商和律师的建议，在公司章程中

对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作了规定，制订并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7.4  规范制度 

请公司披露针对关联方交易的内部管理制度。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公司是

否制定了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是否切实履行，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5年3月25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



38 

 

联交易作出了专门规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明确了关联方的范围，关联交易

的范围、种类，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关联交易的回避措施。

公司在未来的关联交易实践中将严格履行相关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此

外，公司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防止出现不利于公

司利益的关联交易及资金拆借行为。公司管理层公司承诺在今后的日常管理中严

格遵守《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制度依据公司章程、《公司法》规定并参考及股转系统

相关规则制定，制度规范并且切实可行。 

7.5  关联方 资金（ 资源 ） 占用 

请公司披露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源（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披露、核查其发生和解决情况。 

（2）公司防范关联方占用资源（资金）的制度及执行情况。 

回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

（资金）的情形。 

股份公司成立后，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作出了专门规

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明确了关联方的范围，关联交易的范围、种类，关联

交易的原则，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关联交易的回避措施。公司在未来的关联交

易实践中将严格履行相关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此外，公司进一步强化

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防止出现不利于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及

资金拆借行为。公司管理层公司承诺在今后的日常管理中严格遵守《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为防范关联方占用资源（资金）已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截至目前上述制度能够有效执行，尚未发生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情形。 



39 

 

8 ．同业竞争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从事相同或相

似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判断依据是否合理； 

（2）同业竞争规范措施是否充分、合理，是否有效执行，是否影响公司经

营。 

回复： 

截至本说明书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控制或投资企

业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将不

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

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

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委派他人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

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其向

股份公司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合法有效。 

9.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的分开情况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以下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的财务、机

构、人员、业务、资产是否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开；

（2）核查公司对外的依赖性，其是否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独立，不存在企业财

务独立，有独立的财务系统，未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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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银行账户；公司有独立的组织架构及经营场所 ，资产不存在纠纷，公司控股

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兼职，公司具备独立的经营能力。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的独立性情

况如下： 

①公司的资产独立 

公司系由安徽墨药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安徽墨药有限的全部资产均已进入公

司，不存在产权争议。 

公司拥有与其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办公设备等资产，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结

构。公司的资产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资产产权界定清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②公司的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及其股东、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承诺并经核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兼职。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人员独立。 

③公司的财务独立 

根据公司的声明及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设置了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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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务管理制度。 

公司持有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2015 年 4 月 1 日核发的编号为

3610-01390087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776000052505），经核准开设独立

的基本存款账户，独立运营资金，未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共用银行账户。 

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现持有安徽省宣城市国家税务局和安徽省宣城市地

方税务局2011年8月3日联合颁发的“税字宣国342530786515208号”《税务登记

证》，公司独立纳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

纳税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独立。 

④公司的机构独立 

墨药股份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以下合称“三会一

层”）以及公司经营所必需的业务部门等组织机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

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公司设立了生产部、市场部、行政部、财务部等职能管理部门，并制定了较

为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各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按《公司章程》及其他管理制度规

定的职责独立运作。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和办公场所，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机构独立。 

⑤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药墨锭剂

制造（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销售；自营进出口贸易及相关产品（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且独

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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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公司资产完整，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

力及风险承受能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独立于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业务人员独立。 

（3）经核查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公司市场部目前负责市场拓展、产

品销售及相关客户关系维护工作，公司具有独立的市场开发和业务开展能力，且

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

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其并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第二部分 特有问题 

2.产业政策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业务是否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是否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行业、业务；（2）若为

外商投资企业，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企业产业目录或其它政策规范的要求；（3）

分析产业政策变化风险。 

回复： 

（1）经查阅国家产业政策、询问管理层，结合公司实际业务经营情况，对

公司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所受产业政策限制情况进行了核查，内容如

下： 

根据证监会 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规定，公司属于“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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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公司

属于大类“C27医药制造业”中的子类“2740中成药生产”。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不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

发展的行业、业务。 

（2）经核查，公司不是外商投资企业，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产业目录或其

它政策规范的要求问题。 

（3）2012年 1月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医药工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医学科技的发展重点包括突破一批

药物创制关键技术和生产工艺,完善新药创制与中药现代化技术平台,建设一批

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增强

医药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2013 年 10 月 14 日，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印发，“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被列为第四项主要任

务。《意见》指出：“充分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势”。《意见》提出，

到 2020 年健康服务业规模要达到 8 万亿元以上。中医药行业将迎来历史性发展

的大好机遇。其一，国家要求健康总费用从目前的 4 万亿元在 7 年后增长到 8

万亿元，健康费用占 GDP 比重差不多要翻一番，这对中医药行业是一个极大的

利好政策、巨大的市场。 

2015 年 4月 24日，国务院《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

强调整体把握健康状态，注重个体化，突出治未病，临床疗效确切，治疗方式灵

活，养生保健作用突出，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健康服务资源。中医药健康服务是运

用中医药理念、方法、技术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活动，主要包括中医

药养生、保健、医疗、康复服务，涉及健康养老、中医药文化、健康旅游等相关

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是全面发展中医药

事业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提升全民健康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从上述政策来看，国家会更加重视医药行业的发展，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

近期产业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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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特殊问题 

4.2 关于个人卡收支。（1）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补充披露通过个人卡收款

（或付款）的原因、必要性、报告期内个人卡收款（或付款）的金额及占比，

并披露个人卡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完备，包括并不限于对银行卡及密码的控制措

施、个人卡转账的具体流程及控制措施、开户行是否认可、对卡内余额的控制、

单笔结算金额的控制等，个人卡流水是否有合同、发票等支持性凭据。（2）请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个人卡银行流水是否与业务相关、是否存在通过个

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是否与个人资金混淆，并结合个

人卡结算频率、时点、金额等进一步核查开具个人卡的必要性。请主办券商及

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或采购的真实性、完整性，个人卡内控执行的

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发表意见。（3）请公司补充披露减少个人卡使

用的具体措施。（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现状，并

针对个人卡结算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业银

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经查阅相关法律、询问管理层，抽查股份公司相关采购、销售合同及财务票

据，结合公司实际财务情况，对公司个人卡结算情况进行了核查：个人卡是以股

东张礼春名义开设的个人银行卡，主要是公司用于部分客户货款的收款以及报告

期内代为支付厂房在建工程和新购买土地的款项。该个人卡是由公司出纳保管，

股东将个人卡授权给出纳，个人卡收款部分款项，会定期转入公司账户。大额资

金往来转账由股东授权，出纳进行转账。个人卡每月打印流水，由股东复核个人

卡的发生和账户余额。经查阅企业个人卡流水、个人卡收款部分销售发票、销售

合同以及在建工程和土地的购买合同、发票，企业个人卡流水与其支持性文件核

对一致。 

此外，经核查发现，不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

形，没有公司与股东个人资金混淆的情况；股东代垫款项，公司已于2014年进行

了清理，并于2015年3月27日前，全部归还了股东代垫款项；上述个人卡已于2015

年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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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索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涉及公司利用个人卡结算的有

关规定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

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根据《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开户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开户银行应当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予以警告或者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在

一定期限内停止对该单位的贷款或者停止对该单位的现金支付：……（九）将单

位的现金收入按个人储蓄方式存入银行的；” 

根据《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十三项：“单位的现金收入

以个人储蓄方式存入银行的，按存入金额 30%-50%处罚。”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

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违反本办法规定将单位款项转入个人银行结算账

户。 ……经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所列一至五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存款人有上述所列第六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元的罚款。” 

本所律师认为：在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虽存在通过个人卡进行结算的情况，

但均在较短时间内将相关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并不构成“单位的现金收入以个人

储蓄方式存入银行”的行为。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有限公司阶段存在通过个人

卡结算之不规范情形，涉嫌违反《公司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现金管

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规章，但上述情形均已整改，不规范的情况均已

整改消除，公司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警告或处罚，上述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对挂牌不产生实质性障碍。 

    此外，在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规范了现金核算，杜绝个人卡结算，目前不

存在个人卡结算现象。     

    4.4 关于关联方销售。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合肥众欣医药有限公司一

直为公司第一大客户。请公司：（1）结合交易的决策程序、内容、目的、市场

价格或其他可比价格等要素，披露公司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公允性，未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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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2）如报告期内存在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存在其他利益安排，请量化分

析并披露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并披露对关联交易的规范措施，并作重大事

项提示；（3）分析是否对关联方存在重大依赖，并披露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完

整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影响，并作重大事项提示。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

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公允性，发表专业意见，并着重说明对关联交易真实性

的核查方法及程序。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

的履行及规范情况。 

回复： 

在有限责任公司阶段，没有专门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因此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并未有内部决策，存在不规范情况。 

有限公司阶段发生的关联交易已在原法律意见书“九、股份公司的关联交易、

同业竞争”之“（二）近二年的重大关联交易”披露。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在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根据主办券商和律师的建议，在公司章程中

对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作了规定，制订并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股份公司成立后，发生过两笔关联交易，公司于2015年3月、4月份分别销售

八宝五胆药墨给安徽省安康医药有限公司，价格均为市场价格，销售金额共计

56000元。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同意实施且已经

签署销售合同，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内，因此上述交易之程序、内容均合法合规。 

4.8 关于在建工程。 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在建工程土地证及相关环

评、规划等手续取得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前述事项作核查，并就公司在

建工程所履行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并进行现场核查，公司在建项目为公司已有房产（旌阳

镇新桥工业园区 06号、07号房）的建筑物内部改造，并无新建、翻建或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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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等情况，也并无新建生产项目的情况，因此并不涉及办理规划、环评手续。此

外，原房产已办理房产证及土地证（原法律意见书：“十、股份公司的主要财产”

之“（一）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已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建工程所履行程序合法合规。 

4.9 报告期公司曾因资质认证、生产中起始料与产品质量标准不相符而受

到处罚情形。 请公司补充披露整改情况以及公司防范药品原料质量风险的措

施。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依据中成药以及药品生产的相关规定补充核查公司供应

商是否均拥有的相关资质、 公司原材料质量以及生产质量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是否配备了合格的人员；报告期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是否曾发生药品

质量纠纷。 

回复： 

（1）根据股份公司的书面说明材料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股份公司在报告

期内受到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2014年12月8日，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公司出具了（宣）食药监药

当罚[2014]2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生产中使用羚羊角粉、珍珠粉

为起始物料与八宝五胆药墨质量标准不相符等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第九条的规定，给予公司警告的行政处罚。 

就上述事项，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同日向公司出具了（宣）食药监

药责改[2014]3 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该通知书内容为：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

提出《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九条的规定，责令公司立即改正，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组织生产。 

经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必须

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本法制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

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对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的要求进行认证；对认证合格的，发给认证证书。”该条款并没有关于“提

出《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申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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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再次与公司管理人员沟通核查，并与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电

话访谈确认，（宣）食药监药当罚[2014]2 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宣）

食药监药责改[2014]3 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均为针对公司生产中使用羚羊角粉、

珍珠粉为起始物料与八宝五胆药墨质量标准不相符等行为做出的行政文件，两份

文件均要求公司规范生产行为，而公司不是药品经营企业，并不涉及依据《药品

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提出相关认证申请的问题。 

公司针对上述问题已经积极采取整改措施：由生产部申请，经总经理批准后，

增加适应于粉碎羚羊角的设备一台；改直接购进羚羊角粉为购进羚羊角自己粉

碎，要求生产部、生产车间、质量控制实验室在后续的采购、生产、检验活动中

均改为“羚羊角”“珍珠”，与八宝五胆药墨质量标准保持一致。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获得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情况的说明》，确认：“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为宣城市辖区内合法

药品生产企业，该企业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生产所需原材料，如羚羊角、人工麝香、

牛黄、熊胆、冰片、珍珠、朱砂、丁香等。公司采购设备及原材料由生产部负责。

公司与多家原材料供应商都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公司根据 GMP 管理规定，原药

材选取1-3家供应商供货，其中人工麝香全国仅中国药材有限公司一家有供货权；

公司“以产定采”，根据生产需求订货，到货后经质量管理部检测合格后入库。 

公司供应商主要是中国药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中国中药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开

办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

《药品经营许可证》，凭《药品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

和经营范围，到期重新审查发证。”之规定，药品的生产及销售需要取得药品生

产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许可证。经我所律师查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之药品经

营企业许可证情况，查询到中国中药公司经营许可证号：京 AA0100042，有效

期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 

http://baike.so.com/doc/5403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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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配备了专业人员把控药品质量及生产。具体配备有 4 名专业人员，分别

是副总经理胡一中担任质量受权人，对公司质量全面负责，另外公司质量管理部

由实验室主任 1 人及检控员 2 人具体负责管控药品的质量及生产。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供应商均拥有相关资质，公司原材料质量以及生产质量控

制措施合法有效，且配备了合格的人员。参考公司已取得的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由原工商、质监、食药监三个部门合并组建）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出

现过任何质量安全事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况，且未发生过药品质量

纠纷。 

4.10 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以个人独资企业的安徽旌德药墨厂的实物和无

形资产出资 400 万元。关于实物资产出资：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

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实物出资的具体内容，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关联性，

权属转移情况，使用和处置情况； （2）实物出资的合法合规性； （3）出资

的真实性、充实性，是否存在出资不实、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等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请申报会计师就上述实物出资入账价值合理性、价格公允性，目前是否

存在减值等情形发表意见。 

关于无形资产出资：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无形资产出资的具体内

容，是否存在权属争议，评估方法的恰当性，就股东出资的真实性是否存在虚

假出资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回复： 

（1）2006 年 3 月，吕能安、吴登峰共同出资成立安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

公司（后变更为安徽墨药制药有限公司）。股东吕能安以其个人独资企业安徽旌

德药墨药厂投入的实物资产进行出资，具体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房屋构

筑物、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以及八宝五胆药墨注册费。上述实物资产均是公司

生产经营中所必须，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上述实物出资产权转移情况：根据安南旌审验（2006）第 01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06 年 3月 28日止，以房屋、土地使用权等实物资产出资的投资者已将产

权转移过户到安徽省八宝五胆药业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仍然进行使用，未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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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

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

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及第十七条：“个人独资企

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

承”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之规定，因此此次吕能安以其

个人独资企业“安徽旌德药墨厂”之财产进行出资，即相当于以其个人财产出资。 

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

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

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

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

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 1000万元，货币出

资 600万元，货币出资比例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成立时，股东以实物出资产权清晰，出资程序、出资比例均

合法合规。 

（3）就有限公司实物资产出资问题，为避免存在出资不实的瑕疵，公司已

于 2015 年聘请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机构对实物出资进行复评，

并于 2015 年 3月 3日出具了沃克森咨报字[2015]第 0068号《评估报告》。并于

2015 年 4 月对实物出资原评估值和复评结果的差额以及无形资产出资进行了出

资置换： 

2015 年 3月 5日，有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根据 2015年 3月 3 日沃克森

（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咨报字[2015]第 0068 号《关于安

徽南方会计师事务所安南评报字（2006）12 号资产评估报告复核报告》，由股

东张礼春对 2006 年有限公司设立时非货币出资不实部分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1）土地使用权及存货出资差额共计 110,115.37元，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资差

额 109,900.00 元，存货出资差额 215.37 元；（2） “八宝五胆药墨注册费” 

（815,867.72 元）由股东张礼春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补足金额为 815,867.72

元。股东一致确认，上述对 2006 年有限公司设立时非货币出资不实部分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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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张礼春自愿承担，股东双方持有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不变，双方亦不会因此产

生任何债权债务。 

2015 年 4月 24日，张礼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补足了上述非货币出资不实部

分，消除了出资不实的潜在瑕疵。 

（4）根据公司成立时安南评报字（2006）12 号评估报告、安南旌审验（2006）

第 014号《验资报告》验资报告显示，无形资产出资包括：土地使用权（290900

元）、  “八宝五胆药墨注册费” （815,868元）。 

为避免存在出资不实的瑕疵，公司已聘请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机构进行复评，由股东张礼春对土地使用权、存货出资差额及“八宝五胆药

墨注册费” 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请参见本问题回复（3）详细内容）。 

综上所述，公司出资过程中，股东均已真实缴纳认缴出资；出资履行程序完

备性、合法合规；出资形式、比例，合法、合规；出资不存在瑕疵均已消除，不

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其他：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

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有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

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需要补充说明涉及挂牌条件、信息

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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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安徽墨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熊希哲：              

  

   李晓松：                               邱清荣：                   

 

                                          刘明焕：              

 

 

2015 年 6 月 10 日 

 

 


